
 

緊急傷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
（學 SOP-307） 

依據: 景文科技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要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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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 

1.若涉有公共環境安全問題則會簽「環安中心」 

2.若屬特殊疾患，應顧及個人隱私、權益等相關問題。 

給予基本的疾病、外傷

處理及護理指導衛教 

傷患意識、身體
的評估及判斷 

緊急初步處理/ 

儘速送醫（通知 119） 

於「事故傷害登記本」

紀錄說明傷病原因及處

理方式 

通知相關人員（導師、

家長、教官） 

傷患處理後立即送往醫

院繼續治療 

撰寫護理紀錄並向所屬

長官報告 

追蹤個案健康狀況 

健康狀況良好/結案歸檔 

護送人員填寫「外送就

醫紀錄單」，申請車馬費

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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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處理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緊急傷病發生 

 


